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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建站”协议书
                                                            协议编号：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北京博大网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兹就甲方使用乙方“智能建站系统”建立自有网站事宜，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本协议书旨在明确甲方使用乙方所提供的“智能建站”系统构建网站、使用乙方的服务器空间等合作事项的合作期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事务；
二、合作内容与合作时限：
	网站类型
	价　　格
	网站使用时间
	赠送的域名
	备    注

	□普通型
	□800元/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高级型
	□1500元/年
	
	
	


请选择网站类型，在网站类型前的方块中打钩，或者用“■”代替。
三、服务类型及支付方式：
1．全年费用人民币（大写）￥            。甲方通过银行转帐或者上门付款；合同期内再无其他后续费用；服务范围包括：免费协助客户网站备案、网站建设的电话指导等。
2．甲方企业介绍、产品资料、新闻等内容由客户自己上传，乙方只负责电话或QQ等形式协助甲方完成网站制作，并教会甲方进行后台的维护和操作。
四、双方权利、义务约定：
甲  方：
1. 甲方按协议合作方式的收费标准支付给乙方系统使用费用，先付费后使用系统；为防止系统及国际域名到期后网站无法访问，甲方至少应提前10天支付下一期的费用；
2. 甲方获得系统及相应配套服务的使用权，并通过后台管理系统管理网站内容；
3. 甲方完全独立经营网站，独立决定发布信息内容；甲方不得使用乙方所提供的网络平台以任何形式传播或传递包含危害国家安全、妨碍社会治安的内容；甲方的网站信息发布须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的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如确因甲方违反此款规定而导致服务器IP地址被有关部门封闭等事件发生，甲方须赔偿由此对乙方造成的损失；判断事件的发生是否因甲方造成，以有关部门提供的依据为准；
4. 甲方如违背上述条款，责任自负；同时，乙方根据国家执法机关要求和有关法规有权关停相应站点；
5. 满一年之后，甲方网站、服务器空间和带宽等，需提前1个月续费，甲方也可选择其他服务商。经乙方提醒后甲方仍不续费、导致域名被国际互联网管理组织关闭等损失，甲方自行承担。
乙  方：
1．乙方保证甲方在合作期内能够使用“智能建站”系统的有关功能建设、管理、维护自己的网站；
2．乙方只提供甲方使用的网站空间和应用系统技术服务；甲方应自行办理有关营业和经营许可证；如需乙方协助办理，乙方可进行配合；

3．乙方有义务在合作期内保证网络平台畅通，甲方网站可以顺利访问；
4．对于因系统本身原因造成的运行故障，乙方在24小时内响应并提供解决方案，但不包括系统功能模块的增加和修改；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服务器无法访问或系统崩溃，乙方应尽快恢复；如系统无法使用持续72小时以上，乙方可提供相应的使用时间作为补偿，或减免相应时间的费用；
5．如乙方对系统进行了升级，在一周内对甲方使用的系统进行同步升级；
6．乙方对甲方资料的完全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客户资料提供给他人；
7．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技术培训，确保甲方可以使用“智能建站”系统建设、管理、维护网站；
8．乙方向甲方提供系统使用说明，并提供电话或QQ技术支持，由技术人员解答技术问题；
9．如因不可抗力（不能预见、不能克服并不能避免且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瘟疫流行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动乱、政府行为等）导致服务器无法访问，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法律效力：
1. 由于互联网是开放性系统，甲方应在网上发布信息的同时，做好自身信息的备份和数据保存。对于因地震、国家通信线路中断等不可抗拒原因导致的故障，乙方不承担责任；对于因乙方原因造成的故障，乙方将承担赔偿，但在任何情况下，赔偿经济损失不超过乙方向甲方收取的费用；
2. 本协议先由乙方盖章，传真给甲方；甲方在协议上盖章后，将协议传真给乙方。本协议传真件到达乙方时。协议成立。

3. 甲乙双方确认通过传真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以协议是复印件为由，否定本协议的效力。甲，乙双方需要保证盖章的真实性。
4. 如甲方在合作期内因网站发展希望乙方为其提供升级或扩充站点功能服务，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提前终止本协议。
5. 在提前一个月之前未接到甲方书面终止通知书时，本合同履行到期后，将自动顺延12个月，并以此类推。顺延后本合同条款将自动保留原有的法律效力。

	甲　方：
联系人：
电　话：

地　址：
邮　编：
邮　箱：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乙　方：北京博大网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授权代表：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中础大厦220室
邮　编：100049

电　话：010-68823508或68813271

邮　箱： 

传　真：010-68832184

日　期：      年      月      日


PAGE  
1
北京博大网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提供：服务器托管、虚拟主机、网站建设、域名注册、企业邮箱

